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制定的《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

我们作为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

公司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公司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等相关规定。故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含）人民币1.2亿元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事项。 

 

二、关于终止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拟终止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终止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综合考虑了目前监管政策和市场环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发展战略、经营规划等方面造

成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议

案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

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0号：员工持股

计划》及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该项



 

议案时已回避表决。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独立董事：梁文昭、胡左浩、窦林平 

2019 年 1 月 8 日      




